

创新创业成果置换课程学分与成绩认定申请表
一、学生信息与申请类型

	姓名
	
	学号
	
	联系电话
	 

	学院
	
	专业（方向）
	
	班级
	

	申请类型
	□置换本学期课程   □置换不合格课程   □提升已修课程成绩


二、创新创业成果

	成果类型
	□学科竞赛获奖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学术论文          □专利          □软件著作权
□其他类型成果                  

	成果名称
	
	申请学分
	

	成果介绍
	


三、置换课程信息

	是否已达到本专业创新创业学分修读要求
	□是        □否

	申请置换课程类别
	□创新创业课程    □专业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教学班序号
	学分
	开课学院
	修读学期

	1
	
	
	
	
	
	

	2
	
	
	
	
	
	

	3
	
	
	
	
	
	

	4
	
	
	
	
	
	


四、课程学分置换申请与成绩认定
	学生申请

1.我承诺所提供的成果佐证材料均系本人真实持有，且在有效期内。

2.我保证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完整、有效，不存在任何虚假、伪造、篡改等行为。
学生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开课学院系(教研室)主任成绩认定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开课学院意见
教学院长签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创新创业学院意见
院长签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教务处成绩处理

经办人员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表格需要正反双面打印。
2.在成果取得的后续学期开学三周内，学生可向开课学院提出学分置换申请。申请要求一生一成果一表。申请学分上限参照《课程学分置换与成绩认定管理办法》，成绩统一认定为90分。成果内容需达到被置换课程实质性要求。本申请由开课学院、创新创业学院审批后，由教务处做成绩处理。
3.学生须将创新创业活动具体材料及其他佐证材料以复印件形式准备齐全，复印件需要手写学生签名、学号、身份证号、申请日期。学科竞赛材料由创新创业学院审核，其他成果材料由开课学院审核。

4.在成果介绍中详细列出必要信息：
1）学科竞赛需要说明竞赛名称、竞赛级别、获奖的级别、类别、等第，指导教师等；
2）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需要说明项目级别，结题时间，指导教师等；
3）学术论文需要说明刊物名称、级别、发表时间等；
4）专利需要说明专利类型、专利人、专利号、授权公告日等；
5）软件著作权需要说明证书号、著作权人、登记日期等。
5.对于课程置换与成绩认定处理，参照《课程学分置换与成绩认定管理办法》进行，覆盖未修课程（含综合素质选修课）的，只能申请当学期的课程；覆盖以往不合格课程成绩的，需要先申请该课程重修；提升以往课程成绩的，不受申请学期限制。

6.根据《课程学分置换与成绩认定管理办法》，“纳入创新创业范围的其他科研成果，如论文、专利、软著等成果，由开课学院制定认定实施细则，报创新创业学院审核备案，通过后实施。”
7.本流程结束后，提升成绩的，按成绩更正处理。置换课程学分的，由学生将本表原件，连同申请附件交由任课教师，由任课教师在开课学期内根据认定成绩录入总评成绩，并将此表连同附件一起进行存档。
